
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0年度）

申报单位名称：上海市救助管理二站

项目名称： 对象给养费 项目类别： 经常性专项业务费

计划开始日期： 2020-01-01 计划完成日期： 2020-12-31

是否含有政府购买服务： 否 绩效类型： 事业/专业类

项目概况： 被救助人员的伙食、被服等基本生活保障，我站受理的均为智障人员标准为本市低保标准。

立项依据： 沪府办秘（2003）004928

项目设立的必要性：
智障人员伙食、被服等基本生活保障。2020年接收智障人员预计近620人，包括上农
、川东两个安置所。申请执行标准按照2019年上海市最低生活保障1160元人/月×
12个月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对象给养费专项项目，能有效解决和保障流浪乞讨人员在我站救助期间的最基本的生活需求
，切实加强和维护受助人员的各项合法权益，对深入贯彻落实以人为本、以人和为目标的现
代民政价值观，为形成受助人员的长期救助管理体系得到具体实施起到决定性的作用。没有
对象给养费的保障，救助管理业务就无法正常开展。同时，该项目属于社会必须的项目，对
稳定社会关系有着不可或缺重要意义。

项目实施计划：
按照《上海市市市级财政资金国库集中支付的管理办法》，根据年度预算批复情况，合理安
排用款计划，向市民政局申请、报市财政审批，经市财政同意后将资金拨付救助二站，救助
二站按实际在册人数据实使用。

总目标及阶段性目标：

建立专项资金投入目标：建立、健全财务、资产、内控管理及财政预算等制度，以保证项目
资金的专款专用及合理的支出结构。建立专项资金支出目标：专项给养费提供了受助人员衣
、食、住、教以及生活照料，我站将按各项明细标准实行生活照料供给，并提供相应的康复
训练、娱教活动及日常医疗。建立专项资金效果目标：对象给养费是财政针对我站长期救助
的流浪乞讨人员提供的一种最低标准的生活保障，是政府社会公益职能的具体体现。救助二
站不仅要满足受助人员在站期间的基本生活，更要帮助他们通过甄别找到家。

本项目上年度市级财政资金使用情况
项目总预算（元）： 8,630,400 项目当年预算（元）： 8,630,40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额（元）： 7,566,00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执行数（元）： 7,56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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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绩效目标
一级目标 二级目标 三级目标 指标目标值

投入与管理

投入管理
预算编制合理性 合理

预算资金到位率 =100%

财务管理
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资金使用规范性 规范

实施管理
项目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合同管理完备性 完备

产出目标

数量 安置受助人员全年平均数 =620人

质量 受助人员妥善安置率 =100%

时效 新进站受助者安置及时性 <=12小时

效果目标 满意度 受益受助人员满意率 >=90%

影响力目标 长效管理 受助人员建档管理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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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0年度）

申报单位名称：上海市救助管理二站

项目名称：
上海市流浪乞讨人员场所业
务专项经费（上农、川东）

项目类别： 经常性专项业务费

计划开始日期： 2020-01-01 计划完成日期： 2020-12-31

是否含有政府购买服务： 否 绩效类型： 事业/专业类

项目概况：

上农、川东安置所位于江苏大丰境内，是上海的“飞地”。分别建立与2003年及200
5年。建所后，经费的申请、核拨归市救助管理站在部门预算项目支出中予以安排。201
4年2月，根据我局党组专题会议精神，将市救助站管理的安置在上农、川东“无法确定家
庭住址的智障受助人员”这一职能转移给市救助管理二站。经费的安排从2015年开始，
由市救助管理二站从单位部门预算项目支出中安排。目前，在该区域有三个安置点，人员经
费、公用经费按照三个场所申请财政预算。

立项依据： 根据沪财社【2013】93号文及沪民计发【2013】131号文

项目设立的必要性：

2003年以来，本市先后在位于苏北的上海农场和川东农场开设了两所上海市流浪乞讨人
员安置所（以下简称“安置所”），以长期安置无法查明家庭住址、滞留在本市救助管理机
构的残疾、智瘴、精神疾病等方面的受助人员。经市政府同意，两个安置所所需场地通过向
当地农场租赁，管理人员和护理人员所需费用采取政府购买服务的办法向财政申请专项经费
。2016年新增一个安置所，经费申请和拨付与前两个安置所相同。

保证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上农、川东安置所自开始接收安置受助人员起，全体员工同心协力，紧紧围绕救助管理中心
业务，不断加强规范化管理，逐步提高科学管理水平。为确保场所的安全秩序的稳定，使护
理工作日趋制度化和规范化，先后制定一系列的规章制度，涵盖了全部工作。严格用制度来
规范管理，约束言行，使制度成为工作有力保障。积极开展员工的业务培训，交流学习业务
知识，提升创新能力和工作执行力。为保证该部分资金的使用合理，救助管理二站作为上级
主管部门，对公用经费及人员经费使用的规范性，将委托第三方的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审计。
项目执行依据分别有，沪民计发[2014]105号关于市救助管理站、市救助管理二站
受助人员供给标准通知。沪财社[2013]93号关于调整购买智障受助人员安置所服务
经费标准的请示。

项目实施计划：

该项目主要用于三个安置所年场所租赁费。公用经费（三个安置所），主要用于场所运行的
水电煤维修维护等支出。人员经费（三个安置所）。主要是根据临时工工资标准的增长幅度
同步调整护理人员和管理人员的工资。该专项批复后，执行是按季均分，每季度汇入安置所
帐户。确保两个安置所救助业务开展的正常开展。

总目标及阶段性目标：

城市生活无着落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是一项特殊的民生保障工作，兼具长期性和复杂性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流浪乞讨人员呈现出数量大、种类多、流动性快等特点，而一些因
多种原因找不到家庭地址或监护人的流浪乞讨人员滋滞留在上海四处流浪。给社会稳定和城
市安全带来管理隐患。做好新形势下流浪乞讨人员的救助管理工作，对于维护城市环境、提
升城市形象、建设和谐社会具有重大意义。对促进社会管理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和影响。确
保能救助安置受助人员600人左右。

本项目上年度市级财政资金使用情况
项目总预算（元）： 17,654,400 项目当年预算（元）： 17,654,40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额（元）： 17,654,400 同名项目上年预算执行数（元）： 17,654,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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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绩效目标
一级目标 二级目标 三级目标 指标目标值

投入与管理

投入管理

预算资金到位率 =100%

预算执行率 =100%

预算编制合理性 合理

财务管理 资金使用规范性 规范

实施管理 合同管理完备性 完备

产出目标

数量 床位配备完成率 =100%

质量 护理人员接受岗位培训率 =100%

时效 物资保障及时性 及时

效果目标
社会效益 保障受助人员基本权益 有效保障

满意度 管理单位满意度 >=90%

影响力目标 长效管理 救助管理业务考核台账 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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